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溪湖区教育局部门预算 

（2017 年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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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职责 

部门简介： 

  溪湖区教育局坐落于溪湖区河畔花园小区内，占地面积 6000

平方米，建筑面积 2450 平方米。全区现有学校 12 所，其中教师

进修学校 1 所，小学 11 所。学校主要分布于溪湖和彩屯、彩北两

大片，溪湖有河畔、后石、三和、河西、柳塘 5 所小学，彩屯、

彩北有实验、彩一、黑金、彩建 4 所小学，东风中心小学和火连

寨小学属农村小学。现有教职工 574 人，退休教职工 471 人，学

生 3537 人。 

  机构设置： 

  溪湖区教育局机关现有工作人员 43 人，内设 14 个科室，分

别为行政办公室、党委办公室、团委、人事科、计财科、基建科、

招生办、教育科、体卫艺科、督学室、校办、老干部科、安全科、

工会。下辖教师进修学校 1 所，学校 11 所。 

  职能职责： 

  溪湖区教育局是主管全区教育工作的人民政府工作部门，依

法行使教育主管部门职权。主要职责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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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、宣传、贯彻、执行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落实中央和省

市有关教育工作的政策和法规;拟订地方性教育工作规范性文件、

规定并组织实施。 

  二、统筹全区教育资源，编制全区教育事业的发展规划和制

定年度计划，负责本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研究，提出教育发展的

目标和任务并组织实施，会同有关部门规划、指导各级各类学校

布局规划与调整。 

  三、指导和检查各级各类学校执行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和课

程计划，以及完成教育任务情况，确保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。 

  四、负责向本级人民政府和同级有关部门提出教育经费的筹

措、教育拨款、教育基建投资、教育收费等政策的建议，监督、

评估教育财政拨款执行情况;负责编制区级教育事业专项经费及全

区教育经费预决算;负责区级教育事业专项经费的划拨及监督镇街

对各项教育财政拨款执行情况;负责对全区学校经费运作进行监

督，组织实施教育审计工作;负责教育系统各类收费的管理和监督

工作;负责组织制定本区学校学生培养综合成本核算办法和小学校

生均公用经费标准;负责指导全区小学校舍建设;负责指导协调全

区各级各类学校后勤服务管理工作;负责全区教育事业相关数据的

统计及分析;负责全区小学扶贫助学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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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、负责全区义务教育、学前教育、特殊教育的规划和管理

工作;指导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，负责指导

学校学生学籍管理工作;负责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和促进教育公

平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。 

  六、统筹规划、综合协调和管理全区民办幼儿教育，负责全

区相关民办幼儿教育(培训)机构开办的审批、许可或报批工作;负

责教育行政审批、许可和核准工作。 

  七、指导全区教育系统的科研、科普、教学研究、教学质量

研究工作，指导各类学校教育技术装备和实验室、图书馆，教育

信息化建设工作。 

  八、贯彻执行教育督导的有关规定，承担教育执法相关工作，

参与上级机构对本级党政主要领导履行基础教育职责的考核，组

织对区级人民政府有关职能部门、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

门履行教育职责情况进行督导、检查、考核;负责全区基础教育、

幼儿教育学校及相关教育机构的教育教学工作进行督导检查，督

导评估小学(幼儿园)的办学水平和教育质量，对教育工作中的重大

问题进行调研和专项督导并向本级政府及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报

告、反映情况，提出建议。 

  九、指导和管理学校的思想政治、法制教育、共青团、少先

队、体育卫生、艺术、国防、国际教育和宣传工作;指导和管理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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育系统食品卫生、交通、校舍、消防、设备设施和周边环境等工

作;指导教育系统开展卫生保健和学生体质健康检查工作;协调相

关部门对教育系统的体育、卫生、安全进行监督管理以及对学生

常见病的预防和控制工作;负责教育系统的安全、维稳、保卫和综

合治理工作。 

  十、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教师队伍建设和管理工作，管理教师

调配、奖惩、晋升、继续教育、职业资格认定、职称评审、学校

领导班子任免等工作;负责教育系统直属单位的党建工作。 

  十一、 负责全区中考的组织实施工作;制定执行落实招生计

划，负责中考的报名、资格审查、信息采集、成绩公布、政策宣

传、考风考纪教育以及试卷的保密工作。 

  十二、负责全区教育系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工作;负责全区推

广普通话和文字规范工作;承担区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的日常工

作。 

  十三、完成区委、区人民政府和上级教育部门交办的其他工

作任务。 

二、部门预算单位构成 

纳入溪湖区教育局 2017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预算单位包括： 

1.溪湖区教育局



7 

第二部分 溪湖区教育局部门预算公开表 

附件：2017 年部门预算公开附表 

2017 年部门预算经济分类公开附表 

2017 年部门预算三公经费公开附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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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分 溪湖区教育局 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

一、关于溪湖区教育局 2017 年收支预算的总体说明 

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，溪湖区教育局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

部门预算管理。收入包括：财政拨款收入；支出包括：一般公共

服务支出，教育支出，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，住房保障支出，医

疗卫生支出等。溪湖区教育局 2017 年收支总预算 1352.93 万元。 



9 

二、关于溪湖区教育局 2017 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

2017 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数 0.29 万元，其中：公务接待费 0.29

万元；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0 万元。增减变化原因主要是：公

务用车改革减少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 0 万元。 

三、关于溪湖区教育局 2017 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

溪湖区教育局 2017 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

支出。 

四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

（一）公用经费支出情况 

2017 年教育局公用经费支出 15.35 万元，比上年减少 3%，

主要原因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要求，厉行节约等。 

（二）政府采购支出情况 

2017 年教育局无政府采购项目，不涉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。 

（三）预算绩效情况 

2017 年教育局没有实行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，不涉

及一般公共预算拨款。 

（四）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 

2017 年财政预算收支 1352.93 万元，比 2016 年增加 126.33

万元，主要原因是调整工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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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

 

1.财政拨款收入：指市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。 

2.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：指依据法律、行政法规、国务院有关

规定、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共同发布的规章或者规

定，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共

同发布的规定所收取的各项收费收入。 

3.政府性基金收入：反应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、行

政法规规定并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，向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

征收的政府性基金，以及参照政府性基金管理或纳入基金预算、

具有特定用途的财政资金。 

4.其他收入：指除上述“财政拨款收入”、“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”、

“政府性基金收入”以外的收入。 

5.基本支出：指保障机构正常运转、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

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。 

6.项目支出：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

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。 

 


